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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留区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目录

	序号 
	行政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行政相对人
	责任科室

	1
	行政许可
	招标方案核准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 
    第七条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应当报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应当及时将审批、核准确定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通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部门规章】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2018年国家发改委令第16号）
   第四条 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
	行政事业单位
	资环股、科教股

	2
	行政处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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